
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提案單 

提案人  

聯絡電話  EMAIL  

提案日期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

主旨  

說明  

備註 
1.提案人數須符合規定，方得成立。 
a.會員須 10 人以上聯署 
b.會員代表須 2人以上聯署 
c.理事須 2人以上聯署。 

2.若是檢舉案件，需按行政程序法第 40 條規定：「行政 
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，得要求當事人或第
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、資料或物品。」 

3.提案單請提交或傳真至以下資訊。 
  聯絡電話：(02)2543-5665 傳真電話：(02)2543-5765 
  E-MAIL：t.dentalteh@gmail.com 
  公會官網：http://www.t-dentalteh.url.tw/ 

 


